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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ructure A (1個長約12.5m, 闊約3.6m, 2層高約6m貨櫃用作辦公室)，Structure B (1個面積約

2 (5m x 2.5m)

2 (7m x 3.5m)

353.65平方米, 1層高約7m構築物用作存放建築材料)

Temporary Warehouse

臨時貨倉

398.65

443.65

443.65



1. 申請位置位于農業地帶，而位置鄰近沙頭角公路禾坑段旁邊。

2. 申請位置用作臨時貨倉存放建築材料，而存放的是一些小型的建築材料，例如鐵架、木

    方，木板，塑膠喉管及瓷磚等等。

5. 申請位置鄰近沙頭角公路旁，而我們每天約有一至兩輛車出入，而車輛的出入為每天3-4

8. 為了保障行人安全，我們會於申請位置當眼處增設警示牌，並會提醒駕駛者留意行人。

3. 申請位置已列入為港口後勤用途地帶，用以應付外界對露天貯物、貨倉及港口後勤用地

    的需求，而我們申請的位置的地理環境合適用作臨時貨倉用途。

13. 我們定必遵從貴署及有關部門的意見。

7. 申請位置只有四個車位，兩個不超越3.3噸的輕型貨車車位及兩個私家車車位，而場內

    3-4架次，因此應該不會對鄰近交通構成影響。

9. 申請位置擬議2個上蓋，1個兩層高的貨櫃用作辦公室，另1個構築物用作儲存建築材料。

12. 申請位置不需要填土，不需要砍樹，對環境沒有太多影響。

    亦有足夠空間給予車輛掉頭。

4. 現時北部都會的發展，有很多用作露天貯物的土地已被政府徵收，因而區內的倉地嚴重

6. 我們每星期只有1次上落貨，時間約上午10點至12點或下午2點至4點左右。

10. 申請位置東南面30m外才有民居，而且相隔沙頭角公路，而申請西北面為防洪渠，西南

    面為一些空置地方，而東北面亦類似為露天貯存，因此地理環境上合適用作臨時貨倉。

11. 申請位置只作存放，並不會涉及噪音及污水，因此對環境沒太大影響。

    不足，因此希望政府開放一些合適地點可供用作露天貯存或貨倉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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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6.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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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D. 46 Lot 758 S.B RP (Part), 767 S.B and adjoining government land,

Loi Tung, Sha Tau Kok, New Territories.

新界沙頭角萊洞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758號B分段餘段 (部份)，

第767號B分段及毗鄰政府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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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屋邊分區計劃大綱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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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貨倉


